
  合同合同

编号： 11N4582137452024103801 

   

采购单位（甲方）： 奎屯市第二小学 

服务单位（乙方）： 奎屯张金满水电暖维修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并严格遵循 奎屯市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及
（或）团体组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年第一批类目）-奎屯张金满水电暖维修部 采购项目招标文件、
投标文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年第一批类目）-奎屯张金满水电暖维修部 服务协议，就甲方委托乙
方提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年第一批类目）-奎屯张金满水电暖维修部 服务事宜，双方经协商一致，
签订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服务项目、价格一、服务项目、价格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购数量 计数单位 成交单价 小计

1 水电暧维修 - -
服务内容:维修,计价方式:次,
服务方式:现场+远程服务,服

务周期:次
1 次 10590.00 10590.00

合同总价（元） 10590.00

合同总价（大写） 壹万零伍佰玖拾元整

 

二、付款方式二、付款方式

    一次性付款。
     

三、服务条款三、服务条款 

序号 名称 维修内容 单位 数量 单价 金额

1 更换玻璃
更换教室门单层玻璃30*50cm，1块；双层夹胶玻璃
86*103cm，2块；消防栓玻璃1块，更换消防栓贴纸
20张

批 1 660 660

2 供水管及排水疏通
更换洗手池双水路水龙头，含软管1套；排水管2
套；疏通拖把池及地漏4处；更换便池按压阀门1套 批 1 1160 1160

3 更换暖气片
拆除生锈漏水的暖气片并更换新暖气片1组，含PPR
管件及活接、阀门等配件

组 1 380 380

4 零星维修
维修加固会议室机柜固定脚轮；安装一楼大厅吊装
电视含挂架1套；更换锁芯1套；更换锁体1套 批 1 430 430

5 维修及加装广播音
柱

楼顶至机房内排查维修广播线路故障，含废弃线缆
整理拆除；楼顶加装2台120W室外大功率音柱含线
材

项 1 2260 2260

6 绿化维修养护 校园内绿化区域定期修剪草坪、浇水（每月一次） 月 4 500 2000

7 安装窗帘
重新安装因墙面粉刷拆除的教室/办公室窗帘，含罗
马杆60米、挂钩60个等配件及安装人工费用 批 1 1800 1800

8 迁移会议桌椅 拆卸3楼会议桌后搬运至2楼会议室重新连接组装 项 1 500 500

9 空调移机
综合楼4楼会议室3P空调移机至教学楼2楼会议室，
含更换铜管、电源线、加制冷剂等全部费用

项 1 90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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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修复地砖
修复2楼教室变形脱落的地砖约15块，拆除后重新粘
接学校备用地砖，含结构胶及清运、人工费用

项 1 500 500

总计 壹万零伍佰玖拾元整 10590

四、工程质量要求

1、维修工程效果达到甲方的图纸或设计要求。

2、乙方所供产品和工程质量应符合总承包工程招标文件和甲方要求。应提供相应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符合相应的国家或行业规范标
准的要求等。

五、售后服务

1、该工程的质量保证期为壹年，从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2、质保期出现问题的处理办法：乙方在到甲方的通知后，应在24小时内到现场解决相应的问题。

3、若乙方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内不能及时派人到现场或不能及时解决问题，甲方有权自行处理，所产生的费用及责任由乙方承担。

六、工程竣工及验收

1、工程验收执行国家颁发的施工验收规范、质量检验标准、行业规范、本工程合同文件及甲方的要求。

2、工程具备竣工验收条件后，乙方向甲方提交竣工报告，由甲方负责组织验收。

若已具备验收条件，则应在五日内组织验收;若还不具备验收条件，则应及时通知乙方。五日内再次组织验收，若甲方没有组织验收，
则视为已具备验收条件，该工程自动验收。

七、违约责任

1、乙方因自身原因无正当理由拖延工期，在合同工期1个月内未完成本工程的，按合同总价的5‰/日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因乙方原因无
故拖延工期达半个月以上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且由此给甲方带来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2、甲方未按本合同要求验收和支付工程款项的，按合同总价的5‰/日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八、其它事项

1、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需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达成补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合同发生纠纷时，双方应协商解决。经双方协商不能解决的，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地址： 地址：新疆伊犁州奎屯市市区夏哈拉-沙湾街358幢12号
       

电话： 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奎屯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国秀家园分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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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 账号： 66111101303003918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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